[bookmark: _GoBack]樟树市鼓励客商投资兴办企业奖励扶持办法
为进一步加大我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，鼓励客商来我市投资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宜春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　总　则
第一条　凡市内外法人、其他经济组织、自然人（以下简称投资人）不限地域、经济成份和投资方式，在我市投资兴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任何企业、适用本办法。
第二条　重点鼓励、引导和支持投资医药、盐化工食品、五金机械、旅游和农业产业化项目。
第三条   　企业奖励扶持资金，由受益财政提供。
第二章　土地供应
第四条　投资兴办企业需要的用地，可依法通过出让、承租、合资或合作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。所有落户企业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并交清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，方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。
土地使用年限为：居住用地70年、工业用地50年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用地50年，商业、旅游、娱乐用地40年。土地使用期满后如需继续使用的，依法办理续用手续。
第三章　财政扶持
第五条　投资者兴办的工业企业，自正式投产之日起，五年内按第1－2年、第3－5年分别由受益财政按其缴纳增值税地方实际留成部分的50%、30%标准提取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，用于扶持企业发展；兴办旅游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参照执行。

第六条　对兴办企业当年开发的新产品获得“国家优秀新产品”证书的，每个新产品奖励2万元人民币；获得“江西省优秀新产品”证书的，每个新产品奖励1万元人民币；通过“江西省技术中心”评定并授牌的，一次性奖励1万元人民币。
第七条　企业创获或复评得中国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的，每次奖励10万元人民币；创获或复评获得江西名牌、江西著名商标的，奖励3万元人民币。
第八条　以企业上一年出口创汇额为基数给予贴息支持。其中基数内每1美元给予0.02元人民币贴息，超基数部分每1美元给予0.03元人民币贴息，所给的贴息中出口服务单位每1美元享受0.01，元人民币的服务费，剩余部分奖励给出口企业。出口创汇额由市外经贸委核定。

第四章　　投资保障
第九条　对投资兴办企业优先安排供水、供电，用水、用电价格执行樟树市工业用水、用电价格；落户在城北工业园区、盐化工基地的执行园区价格。
第十条　对投资兴办企业，市人事劳动部门帮助投资者培训新招收的上岗工人；市内有权办理的证照，均在市行政服务中心“一站式”办理，并由引资单位负责全程跟踪服务。

第十一条　对市外投资人（以下简称客商），统一由市行政服务中心核发《樟树市客商证》。对持有此证者，市内各部门和人员应尊重其生活方式和习惯，依法保障其人身自由与安全，为其提供工作及生活便利。对其子女入托、入学，由客商自愿选择学校就读，且免收择校费；对客商及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，凭外经贸委出具的证明，允许其户口迁入我市，并鼓励其直系亲属落户我市。

第五章　其　它
    第十二条　投资兴办工业企业所涉及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根据国家政策，法律规定应上缴上级主管部门的部分，一律按规定的标准下限收取；市本级行政机关及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可收取的规费一律免收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可收取的规费一律减半收取。
 
第六章　附　则
    第十二条　凡此前已落户我市的企业按原有关文件（政策）予以兑现；若与国家政策相抵触的，有原协议（合同）的基础上协商处理。本《办法》实施后，落户我市的企业，按本〈办法〉规定执行。
    第十三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具体由市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